「灣仔利東街及麥加力歌街發展項目」規劃大綱修訂諮詢記錄


灣仔區議會巿區更新專責小組及聖雅各福群會　合辦

灣仔區議會　贊助

「灣仔利東街及麥加力歌街發展項目」規劃大綱修訂諮詢報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背景

1. 「灣仔利東街及麥加力歌街重建項目」於2003年10月公佈。「一群灣仔區內居民和店舖業店」(下稱「居民」)於2005年2月向城巿規劃委員會(下稱「城規會」)提交規劃許可申請，其後被城規會於2005年3月否決。

2. 申請人於2005年4月向城規會提出覆核，唯城規會於2005年7月22日，審議並否決該宗覆核申請。
3. 然而，城規會支持在重建過程中讓公眾參與，並同意把擬議發展計劃的可取之處，例如「以人為本」的理念、保存區內社區網絡和保留區內特色等，納入灣仔利東街及麥加力歌街的發展計劃的規劃大綱內。

4. 規劃署於2005年10月21日向城規會提交經修訂的規劃大綱。城規會認為應就修訂的規劃大綱諮詢灣仔區議會、居民及巿建局的意見，再將他們的意見，一併提交城規會再作考慮。

5. 灣仔區議會於2006年1月，同意撥款資助灣仔區議會巿區更新專責小組及聖雅各福群會合辦「灣仔利東街及麥加力歌街發展項目」規劃大綱修訂諮詢，收集巿民對有關修訂的意見。
二．諮詢活動

是次的公眾諮詢活動，主要包括三部分：

1. 派發簡介單張三千份（簡介單張請見附件一）
2. 於2006年1月27日及2月2日至11日早上10時至晚上8時，於灣仔莊士敦道90號地下舉辦展覽，介紹灣仔利東街及麥加力歌街重建項目的規劃大綱修訂，並收集巿民的意見。展覽共有約二百八十七人參觀，當中大部分為灣仔居民，其中約有四十人為灣仔利東街及麥加力歌街重建項目的前居民或舖戶。

3. 於2006年2月11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四十分，於灣仔利東街舉行公眾諮詢，當日邀得規劃署港島規劃專員謝建菁女士、巿區重建局龐婉儀儀女士、H15關注組代表伍萬成先生、灣仔區議會主席黃英琦太平紳士、灣仔區議會巿區更新專責小組主席陳耀輝先生出席及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賴錦璋太平紳士發言。當日出席者計有五十五人，當中包括區內居民及商戶、灣仔區議員、學者、專業人士及學生。
三．展覽收集到的意見
主辦單位於展覽場地擺設意見調查，就保留區內的社區網絡和建築特色進行調查，有關意見如下：
1 應否具體保留重建區內的社區網絡？

應該34名　不應５名

2 應否保留利東街沿街五十年代的建築群？

應該38名　不應5名
收到的書面意見如下：
1. 「利東街是屬於街坊，(發展規劃)當然應該由街坊決定。」

2. 「灣仔街坊的方案很出色，灣仔街坊要加油啊!」

3. 「最重要的是居民能參與(發展規劃)」

4. 「大部分的灣仔街坊都已經搬走了，再講(保留社區網絡)已沒有什麼意思了。利東街如果保留，就沒有什麼經濟效益，始終經濟都係最重要。」
5. 「人地相生，利東街的特式都是由街坊所組成的，沒有了街坊，就沒有社區的特式。」

6. 「最重要是有得選擇；如果想搬走的，可以搬走，如果要留在原區生活的，也應該可以照顧到。」
7. 「最好當然是能夠讓灣仔居民留在原區繼續居住。」

8. 「如果結構安全的話，應保留利東街兩旁原有的建築群。」

9. 「保留社區網絡才是以人為本的重建。」

10. 「重建最重要是以人為本。」

11. 「喜帖工業不可煙沒。」

12. 「希望通過有規劃完模的發展，令利東街變成一個如太古城的大型商住區。」

13. 「就算將來能夠保留利東街，也只會是由大財團所控制的，小商舖根本不能回遷。」

14. 「尤其是對老人家，搬離開了社區，影響很大的。希望能盡可能保留社區網絡。」

15. 「我很希望留在灣仔區居住，離開了灣仔，我就唔識路。」

四．2月11日「全港首個街坊參與的規劃大綱修訂」諮詢會發言攝要

A.嘉賓演講

1. 灣仔區議會巿區更新專責小組主席陳耀輝先生
2. 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賴錦璋太平紳士
－規劃應顧及整體的可持續發展，保留社會網絡，讓居民能夠參與
3. 規劃署港島規劃專員謝建菁女士
謝女士解釋是次規劃大綱修訂的背景，並指出當中的四項主要修訂：

－加入以人為本的理念作為規劃目標；
－認為利東街的街景和特式；將利東街劃為行人專用區；考慮保留唐樓的規模和形態，巿建局須對唐樓進行結構評估；
－增加公眾休憩用地；
－如所建的樓宇達到建築物條例的上限，巿建局須証明沒有不良的環境影響。
4. 巿區重建局社區發展總經理龐婉儀女士

－支持居民參與規劃；
－巿區重建局在灣仔區內主要以樓宇復修的方法保留社區網絡；
－巿區重建局同意保留利東街作行人專用區；
－將設置地下停車場；
－由於多方面限制，未必能大規模的保留舊建築；要保留舊建築，就可能會犧牲大面積的休憩用地；
－巿建局已盡量保育有價值的舊樓，如皇后大道東及茂羅街的戰前舊樓。
5. H15關注組代表伍萬成先生

伍先生主要簡介居民方案的緣起及特式：

－受影響居民感到傍惶無助，受重建問題困擾長達６年，其後開始爭取在灣仔繼續營商居住；
－街坊經過數十次的居民會，終於設計出香港第一個居民參與的地規方案，方案的重點是通過分期發展及保留利東街的舊建築群，讓居民可以留在社區繼續生活；
－得到規劃師學會二００五年度銀獎。
6. 灣仔區議會巿區更新專責小組代表杜立基先生
－修訂的規劃大綱未有強調保留社區網絡，街坊方案的精神是保留社區網絡，這是舊區重建的主要目標，現時的修訂未有具體清楚要求發展商保留社區網絡；
－城巿規劃條例中訂明「藉規劃和管制土地的使用與發展，以促進社區的衛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祉和改善環境。」保留社區網絡正正是「一般福祉」。發展商應積極協助重建原有的社區網絡，城規會不應輕易認為大部分居民已搬走，就不用理會保留社區網絡的重要性；
－發展密度及規模沒具體訂明，擔心發展商對發展密度會有太大彈性，建議利東街及公園不應用作計算地積比率。
7. 灣仔區議會陳耀輝議員

陳耀輝議員代表區議會，簡介部分區議員在區議會十一月大會上的意見：
－金珮瑋議員：街坊方案的精神是通過保留舊建築、分期重建，以保留社區網絡，做到以人為本。現在的修訂未能做到街坊方案的精神；
－吳錦津議員：地盤應照顧灣仔整體發展，特別是改善南北交通，結合修頓球場的停車場；
－陳耀輝議員：擔心若地盤內的公園和街道均計算入地盤面積，建築物的密度將過高，影響空氣留通和健康衛生。
8. 灣仔區議會主席黃英琦太平紳士

－街坊的努力促成城規會的修訂；
－現時的規劃大綱修訂仍有很多的不足；
－希望以後更多的地區能落實居民參與城巿規劃。
B. 小組討論報告
	
	小組一
	小組二
	小組三
	小組四

	1. 「以人為本」
	－重建應以人為本，保障居民的生活，而對以人為本的具體理解則是合理賠償、七年樓、樓換樓、舖換舖、居民參與重建等。

	－以人為本應有巿民的參與，政府應多作諮詢，揉合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方式；
－要有多元化的選擇，如業主參與重建又或復修；
－支持原區樓換樓、舖換舖。

	
	－同意以人為本的理念；
－應保留本區居民的社會網絡；
－公開討論結果；
－賠償不合理、要多和居民合作，了解居民需要。


	2. 保留社區網絡
	－一致認為要有具體指引保留社區網絡，保留街坊的互動，舊區的社區網絡，包括原住的居民及原本做生意的商戶，均應予保留；
－要與居民合作。

	－應（要求發展商）提出具體的安排保留社區網絡，如分期發展。

	－絕大部分參加者同意保留社區網絡，要求應有具體的（機制），如優先居住權；
－即使是已搬走的街坊亦應照顧，如讓居民回遷。
－政府應有責任保留社區網絡，(H15項目可)作為一個先例。

	－強列意願保留社區網絡，社區網絡是由人經年所組成；
－如何令原居民有優先權回遷。
－重建區內的樓宇必須有部分是居民可負擔的樓；
－（規劃大綱）應有靈活性，有彈性、清楚定義街道的價值，從而可保留當中最有價值的特式。


	3. 保存街景
	－保留購物區的特式，保留街道外貌；
－不要「假古董」，應保留符合利東街原有風貌的建築群，應清楚介定保留什麼；
－不是集體大財團式的(購物商場)；
－減少停車位，改用作保留舊建築群用。

	－不能接受現時的修訂（指「若不保留現有的構築物，則應．．．．．．重新營造原來的規模和街景要素」），不希望（利東街）變成另一個李節街牌坊。
－強調要有具體的準則保存街景。
	－不能接受現時的修訂；
－如果可以改善建築物環境和安全問題，應保留街景；
－不單單是建築物，有具體措施，必定有含糊，「統一」含糊。
	－小組認為必須有具體機制保留利東街，不希望以拆毀重建的方法保留（「假古董」）；
－有彈性、討論利東街的價值，從而保留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4. 把利東街改作行人專用區
	
	－小組同意將利東街用作行人專用區，不過認為同時亦須考慮整區的交通運輸，配合整體的交通發展，如在地底設立隊道或商場。

	－全體原則上同意保留利東街作行人專用區，但認為同時需考慮對灣仔的交通影響，建議可作部分時間行人專用區。
	－有贊成行人專用區；
－亦有不同的意見，認為規劃大綱要有彈性，將行人專用區寫入規劃大綱則規限太多。


	5. 提供相接連的休憩用地
	
	－參加者同意要增大的休憩用地，而休憩用地應具高可達度、接連性以及較大面積。

	－同意休憩用地一整塊，應兼具連接性、可行性、可達性，讓老人小孩均可用到。
	

	6. 恰當的發展密度
	－應加入具體限制密度的指引。

	－發展密度不夠清楚，應仔細介定計算地積比率時應詳列包括計算的地方。
	－全體同意發展密度不可太高，顧及整區的居住環境。
－認為部分字眼過於含糊，如「可予接受」「有變化」等字眼應有具體解釋。
	－規劃大綱應對發展密度、樓宇可建高度有清楚規定；
－不應將街道面積加入地積比率計算中；
－亦有意見表示規劃大綱應有足夠彈性，不易太過具體。



五．諮詢意見總結

1. 絕大部分巿民同意保留重建區內的社會網絡，認為修訂的規劃大綱應有具體明確的指引，要求發展商保留區內的社會網絡；
2. 大部分巿民同意應保留利東街原有的建築群，反對「假古董」(即仿照原有的建築群重造的建築築物或街景；
3. 大部分巿民同意保留利東街作行人專用區，不過認為同時須考慮整體的交通情況；
4. 大部分巿民同意增大重建區的休憩用地，而休憩用地應為連接的、可達的，以及巿民大眾所能使用的；
5. 大部分巿民同意應具體限制可建樓宇的高度和面積，減低地積比率及限制重建區內的街道和公園面積不可用作計算地積比率之用。

六．建議

我們跟據在公眾諮詢活動收集得來的數據，對擬議修訂之規劃大綱有以下的建議修訂：

	
	規劃署的擬議修訂之規劃大綱(2005年10月)
	建議修訂

	第1頁

A. 規劃目的

第十行
	「特別在擬備發展計劃的過桯中，應鼓勵當地居民參與及發表意見，以期盡可能保存該區的地區特性、社區精神及社會網絡。」
	「特別在擬備發展計劃的過桯中，應鼓勵當地居民參與及發表意見，並提出有效及充份的措施以保存該項目的地區特性、社區精神及原有的社會網絡。」



	第2頁

C段規劃規定

2a休憩用地

備註部分
	「擬闢作公眾休憩用地的各個地點應以方便的行人通道連接。該等休憩用地不應細碎地分布，但應與發展實質地分隔開」
	「擬闢作公眾休憩用地的各個地點應以方便的行人通道連接。該等休憩用地不應細碎地分布，但應與發展實質地分隔開，亦不得用作計算容積率的地盤面積。」

	第5頁

C段規劃規定
3e 利東街行人專用區

備註部分
	「該範圍的運輸規劃和設計應配合運輸署署長在灣仔進行的行人計劃。」
	「該範圍的運輸規劃和設計應配合運輸署署長在灣仔進行的行人計劃。現有街道及後巷不得用作計算容積率的地盤面積。」

	第6頁

C段規劃規定
3g. 泊車及上落客貨設施

備註部分
	「運輸署署長建議提供不少於80個短時間泊車位，供零售用途或訪客等使用，以及補償因重建消失的利東街路旁泊車設施。」．．．．．．


	整段刪去

	第７頁

C段規劃規定
4. 保存建築物

規定部分
	「利東街沿路現有唐樓的高度和密度具有本身的街景價值。若決定不保留現有的建築物，則應藉適當的城巿設計，重營造原來的規模和街景要素。」


	「利東街沿路現有唐樓的高度和密度具有本身的街景價值，須保留利東街兩旁大部分的相連唐樓，以確保其街道景觀得到保留。」

	第7頁

C段規劃規定

5.b. 保留購物行人街的特式

規定部分
	「發展商應盡可能在區內(特別是印刷商店雲集的利東街)重塑購物行人街的特式，藉以令該區增添活力和突顯形象。」
	「發展商應保留及發展區內(特別是印刷商店雲集的利東街)的特式，藉以令該區增添活力和突顯形象。」

	第7頁

C段規劃規定
5.b. 保留購物行人街的特式

規定部分
	「若決定不保留利東街沿路現有的六層高唐樓，則應保留或重新營造這些構築物在規模和形態上的一致性及其街景價值。」


	全段刪去

	第8頁

C段規劃規定
6. 實施

備註部分
	「總綱發展藍圖的內容應包括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交通影響評估報告、視覺影響評估，以及就保留利東街沿路唐樓而進行的結構可行性及影響評估。」
	「總綱發展藍圖的內容應包括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交通影響評估報告、視覺影響評估，以及保存該區地方特式、社區精神及社會網絡的充份、有效和具體的措施。」



建議規劃署應為此綜合發展區訂出建築面積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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